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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深圳中环博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赛西

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深圳华萤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恒、秦欣、戴涛、姚影、钱萌、贺达观、黄胜华、李振、黄艳珊、杨颖

琪、郭键峰、胡欢涛、马思捷、吴杜雄、周钢、吕宇昂、付海冬、张启明、尹然、曹亚首、时劲松、

黄剑、林择华、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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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光环境区域限值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夜间光环境区域的分类、限值和测量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夜间光环境的质量评价与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交通、应急抢险、监控成像补光等功能性照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Z 26214 室外运动和区域照明的眩光评价 

GB/T 38439 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 

JJG 211 亮度计检定规程 

JJG 245 光照度计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43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建成区  urban built-up area 

城市行政区域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来源：GB/T 50280—1998，3.0.6，有修改] 

3.2  

光环境区域  environmental lighting zone 

按使用功能特点和光环境质量要求而划分的区域。 

注：光环境区域的具体范围由行业主管部门划定。 

3.3  

夜空亮度  night sky brightness 

用于度量天空辉光对夜空天顶区域影响程度的物理量。 

注：单位为mag/arcsec
2
（视星等每平方角秒）。 

3.4  

熄灯时段  curfew 

按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对干扰光进行严格控制的时间段。 

3.5  

眩光指数  glare rating 

用于度量室外照明、广告、标识和显示屏等发光装置对人产生不适程度的物理量。 

[来源：JGJ 153—2016，2.1.24，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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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环境区域分类 

4.1 光环境区域按照下列规则分类： 

——Ⅰ类以天文观测、生态保护为主要功能，应保持黑暗的区域； 

——Ⅱ类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功能并兼顾公众游览需求，应保持较暗的区域； 

——Ⅲ类以居住、公共管理与服务、游憩、工业生产和物流仓储为主要功能，应保持宜人光环境的

区域； 

——Ⅳ类以商业服务为主要功能，应防止人工光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区域。 

4.2 应根据 4.1的规定，综合现场光环境状况、城市用地性质和城市照明分区等确定光环境区域分类。

光环境区域与城市用地、城市照明区的对应关系见附录 A。 

5 区域限值 

5.1 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限值 

距地面 1.5 m 处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限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限值 

单位为勒克斯 

垂直照度 
光环境区域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熄灯时段前 ≤2 ≤5 — — 

熄灯时段
a
 ＜0.1 ≤1 — — 

注1：“—”表示不作要求。 

注2：不包括由功能照明设施产生的垂直照度。 

a
 如无规定，熄灯时段为 22:00至次日日出时刻。 

 

5.2 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限值 

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限值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限值 

单位为勒克斯 

垂直照度 
光环境区域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熄灯时段前 ≤2 ≤5 ≤10 ≤25 

熄灯时段
a
 ＜0.1

b
 ≤1 ≤2 ≤5 

a
 如无规定，熄灯时段为 22:00至次日日出时刻。 

b
 如果是道路照明产生的影响，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限值≤1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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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夜空亮度限值 

Ⅰ类光环境区域内的天文观测区夜空亮度限值≥20 mag/arcsec
2
。 

5.4 眩光指数限值 

Ⅰ类、Ⅱ类、Ⅲ类和Ⅳ类光环境区域的眩光指数限值均≤50。 

6 测量要求 

6.1 测量人员 

测量人员应经业务培训合格，现场测量成员≥2人。 

6.2 仪器计量性能 

6.2.1 照度计应满足 JJG 245规定的一级计量性能要求。 

6.2.2 亮度计应满足 JJG 211规定的一级计量性能要求。 

6.3 测量条件 

6.3.1 应在夜间测量，并避开节假日、重大活动和灯光秀等时段。 

6.3.2 应在能见度良好，无雨雪，且测试面干燥的条件下测量。 

6.3.3 夜空亮度的测量除应符合 6.3.1和 6.3.2规定的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测量时间为每年 3月上旬和 9月上旬的熄灯时段； 

——天顶区域无月光和云。 

6.3.4 应排除杂散光射入光接收器，并防止各类人员、物体遮挡光接收器。 

6.4 区域测量 

光环境区域测量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6.5 测量报告 

测量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测量区域的基本信息，包括地址、测点示意图等； 

——测量依据和测量项目； 

——测量时间； 

——测量时的天气情况，包括温度、湿度等； 

——测量所用的设备型号、校准有效期等； 

——结果判定； 

——数据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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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光环境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对应关系 

光环境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对应关系见表A.1。 

表A.1 光环境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对应关系 

光环境区域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城市用地
a

及对应区域 

其它用地 E
b
，包括以

下中类城市用地： 

——水域 E1，对应

海洋自然保护

区、一级水源保

护区等 

——农林和其他用

地 E2，对应森

林公园、自然保

护区等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

用地 GIC：科研用地

GIC0，对应天文台 

其它用地 E，包括以

下中类城市用地： 

——水域 E1，对应

二级水源保护

区以及除Ⅰ类

光环境区域外

的水域 

——农林和其他用

地 E2，对应湿

地公园、地质公

园、郊野公园、

生态控制线内

山体和防护绿

地等，不包括露

天矿场和高尔

夫绿地
c 

居住用地 R，对应居

住区，不包括商住混合

区
d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

用地 GIC，包括以下中

类城市用地： 

——行政管理用地

GIC1，对应行政

办公区 

——医疗卫生用地

GIC4，对应医院 

——教育设施用地

GIC5，对应院校 

——宗教用地 GIC6，

对应寺院、教堂

等区域范围内

的室外宗教活

动区 

——社会福利用地

GIC7，对应养老

院、福利院等区

域范围内的室

外休闲活动区 

——文化遗产用地

GIC8，对应遗

址、古城等 

——科研用地 GIC0，

对应科学城、科

技园区等 

工业用地 M：普通工

业用地 M1，对应普通工

业园区 

物流仓储用地 W，对

应物流园区 

居住用地 R：二类居

住用地 R2，对应商住混

合区 

商业服务业用地 C，

对应商业中心、商业街

道等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

用地 GIC：文体设施用

地 GIC2，对应剧院、文

化馆等区域范围内的室

外文化活动区 

工业用地 M：新型产

业用地 M0，对应配套有

商业综合体或具有商业

办公功能的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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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光环境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对应关系（续） 

光环境区域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城市用地
a

及对应区域 
— — 

公用设施用地 U，对

应垃圾处理场、墓园等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对应城市公园、社区公

园和广场等 

— 

城市照明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限制建设区、适度建

设区 
优先建设区 

注1：表中对应关系适用一般情形，如存在特殊情形的，按 4.1 的规定分类。 

注2：交通设施用地 S、特殊用地 GIC9、体育设施用地（包括室外体育场）、室外作业场地、建筑等的光环境质

量要求按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执行。 

注3：“—”表示续表中该列光环境区域对应的城市用地及对应区域无内容。 

a
 未列出中类城市用地的表示包含该大类城市用地下的所有中类城市用地。 

b
 发展备用地 E9 按未来实际用地性质划分光环境区域。 

c
 露天矿场为室外作业场地，高尔夫绿地为室外体育场，均不划分光环境区域。 

d
 区域内已建设有或未来计划建设商业综合体的视为商住混合区，其他视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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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光环境区域测量 

B.1 测量位置 

B.1.1 单点测量位置 

根据测量目的和现场实际情况，可选择以下2种位置测量： 

——光环境质量受影响最大的位置； 

——光污染投诉位置。 

B.1.2 普查测量位置 

根据城市建设情况，将城市划分为城市建成区和非城市建成区，按以下方法确定城市建成区和非城

市建成区的普查测量位置： 

——对于城市建成区，采用网格布点法，将城市建成区划分成多个等大的正方网格，测点设于每一

个网格的中心。网格布设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未连成片的城市建成区，正方形网格可不衔接； 

 城市建成区每一类光环境区域的有效网格总数根据城市建成区面积、管理需要进行确定； 

 若网格中心位于水面、禁区、行车道和室内等不适合测量的位置，应将测点移动到距离中

心点最近的可测量位置或其他固定测量位置。 

——对于非城市建成区，应根据非城市建成区面积、功能性质、管理需要划分片区，每个片区内选

择 1个光环境质量受影响最大的位置作为测点。 

注1：网格中水面面积或无法测量的区域（如：禁区）面积为100%及非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于50%的网格为无效网格。 

注2：光环境质量受影响最大的位置根据夜光遥感地图、区域内灯光布设情况和现场测量条件确定。 

B.2 测量指标选用 

测量指标选用符合下列要求： 

——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适用于Ⅰ类和Ⅱ类光环境区域，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符合限值要求时，不

测量眩光指数； 

——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适用于四类光环境区域中的居室，光环境区域不存在居室

或居室窗户未被光线照射时，不测量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 

——夜空亮度适用于天文观测区，区域内不测量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

垂直照度和眩光指数； 

——眩光指数适用于四类光环境区域中的有照明区域，当光源发光表面不可见或观察背景为黑暗区

域时，不测量眩光指数。 

注：在正常行走状态下，人眼无法直接观察到光源发光表面视为光源发光表面不可见。 

B.3 测量方法 

B.3.1 人眼方向的垂直照度 

采用照度计测量距地面1.5 m处的垂直照度，照度计光接收器的朝向为人眼的观察方向。 

B.3.2 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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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上垂直照度的测量应符合GB/T 38439的规定。 

B.3.3 夜空亮度 

采用二维影像亮度计或具有相同功能的仪器，选择天文观测区中的1个固定观测点，将二维影像亮

度计竖直朝向天顶并连续进行5次拍摄，利用软件功能，计算图像中20°视角范围内（天顶区域）的平

均亮度，取5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评价指标。 

B.3.4 眩光指数 

眩光指数的测量应符合GB/Z 26214的规定，可采用二维影像亮度计直接测量或采用照度计、亮度

计等仪器组合测量。测量高度应为观察者的眼睛高度，站姿为1.5 m，坐姿为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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